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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摔我要賠償？什麼是⼆次⾞禍？誰該負責？

⽂:湯敦有（認證法律⼈） ‧ ⾞‧交通  ‧ 2024-06-07

案例

A晚間在路上騎機⾞，不⼩⼼與前⽅騎腳踏⾞的B發⽣碰撞，雙⽅駕駛⼈都有擦傷。⾞禍發⽣後A、B⽴刻
報警，但雙⽅都未將機⾞、腳踏⾞移開，也沒有擺放警告標誌，任由事故⾞輛橫躺路中，由於當時天⾊昏
暗，後⽅駛來的機⾞騎⼠C沒看到⽽撞上A、B橫躺路中的⾞輛，受傷送醫。C可以要求A、B賠償嗎？A、
B還會⾯臨什麼責任？如果C沒有撞上A、B的⾞，⽽是看到前⽅有交通事故緊急煞⾞⽽⾃摔受傷，A、B也
要賠嗎？

本⽂

⼀、什麼是⼆次⾞禍？

⼆次⾞禍（有稱⼆次事故）在法院裁判、⾏政機關的宣導⽂宣中都會提到，主要是討論發⽣道路交通事故後，
駕駛⼈或肇事⼈要擺放故障標誌等，避免再次發⽣道路交通事故[1]，例如A、B駕駛發⽣⾞禍後，C⼜駕⾞從
後⽅再次撞上A、B橫躺路中的⾞，C撞A、B的⾞就是⼆次⾞禍。簡單來說，就是原本發⽣⾞禍的當事⼈⾞⼜
發⽣第⼆次道路交通事故。

那什麼是道路交通事故呢？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2]規定，道路交通事故必須是⾞輛[3]、動⼒
機械等，在公路街道等公眾通⾏的道路⾏駛，導致有⼈傷亡或⾞輛、財物損壞的事故[4]。

⼆、如何避免⼆次⾞禍？盡⼒仍無法避免怎麼辦？（⾒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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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如何避免⼆次⾞禍？發⽣⼆次⾞禍誰該負責？
資料來源：湯敦有 / 繪圖：Yen

（⼀）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

道路交通事故發⽣後，駕駛⼈或肇事⼈應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5]，「適當距離」會依照道路的性
質有不同規定，通常是事故地點後⽅的5〜100公尺[6]，如果沒有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就等於沒有盡到
擺放故障標誌的義務[7]。擺放的標誌除了典型的三⾓警⽰牌外，也可以擺放「其他明顯警告設施」，曾有實務
認為夜間以⼿電筒在⾞輛後⽅指揮也可以算是⼀種警告設施[8]。



不只是汽⾞⾞禍要放故障標誌，機⾞、腳踏⾞、電動輔助⾃⾏⾞或微型電動⼆輪⾞也屬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3條第8款的「⾞輛」[9]，發⽣道路交通事故後，即使機⾞、腳踏⾞騎⼠不像汽⾞⾞廂備有三⾓警⽰牌，
騎⼠或肇事⼈仍必須依法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的警告設施[10]，例如可以跟旁邊的店家借三⾓
錐和警⽰燈來放[11]，讓其他⽤路⼈有即時反應的時間，避免⼆次⾞禍。

（⼆）什麼情況可以免除擺放警告標⽰義務？

如果⾞禍發⽣時，駕駛⼈或肇事⼈有受傷，是不是可以因此主張免除擺放故障標誌的義務？實務[12]認為必須
是受傷嚴重、⾞輛變形受困⾞內等，事實上對於設置故障標誌「無能為⼒」，才可以因「⽋缺設置警告設施的
能⼒」⽽免除義務。所以單純的擦傷，應該還沒有到可以免除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的義務。

另外，如果⾞禍發⽣當下來不及擺放警告標⽰，隨即發⽣⼆次⾞禍，可否主張免除擺放警告標⽰義務？實
務[13]判斷會視⾞禍發⽣後，當事⼈最少需要多少時間擺放警告標⽰，如果⾞禍發⽣到⼆次⾞禍之間有⾜夠時
間擺放警告標⽰，就必須善盡義務；必須⼆次⾞禍發⽣時間少於當事⼈可擺放警告標⽰時間，才可以免除擺放
警告標⽰義務，例如：⾞禍發⽣後，幾秒內⽴刻發⽣⼆次⾞禍，來不及⾛到事故後⽅100公尺的適當距離擺放
警⽰標誌[14]。

三、發⽣⼆次⾞禍誰該負責賠償？還有什麼法律責任？

（⼀）沒有擺放故障標誌可能違反注意義務⽽有過失

⾞禍發⽣後應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的規定[15]，是有對外正式公布的法規命令，這些規定在法律上稱為
「注意義務」，具體指出我們在特定的情形下需要遵守哪些規範，如果違反了，就是「違反注意義務」，因此
導致他⼈傷亡，實務上[16]可能會認定對於⼆次⾞禍的發⽣有過失。

（⼆）⼆次⾞禍的被害⼈可以向未擺放故障標誌的雙⽅請求連帶賠償

⾞禍發⽣後，如果因為沒有依法善盡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的義務，導致⼆次⾞禍發⽣，則發⽣⾞禍的駕駛
或肇事⼈必須對⼆次⾞禍的被害⼈負損害賠償責任，且這邊說的駕駛或肇事⼈，是指第⼀次⾞禍的駕駛⼈「雙
⽅」。

所以如果「雙⽅」都沒有擺放故障標誌，則⼆次⾞禍的被害⼈可以依⺠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7]、第2

項[18]規定，對有過失、違反保護他⼈法律，因⽽侵害他⼈⾝體、健康等權利的駕駛雙⽅請求損害賠償；如果
第⼀次⾞禍的駕駛⼈是駕駛汽、機⾞等動⼒⾞輛（不包括腳踏⾞），被害⼈還可以依⺠法第191條之2[19]請求
賠償。其次，因為造成⼆次⾞禍是第⼀次⾞禍的駕駛雙⽅都沒有在適當距離擺放故障標誌，這是多數⼈共同不
法侵害他⼈的權利，依⺠法第185條第1項[20]規定，駕駛雙⽅對於⼆次⾞禍應負共同侵權⾏為的「連帶賠償責
任」[21]。



（三）除了⺠事賠償，還有⾏政、刑事責任

雙⽅駕駛除了要負⺠事連帶賠償責任，因為駕駛或肇事者違反擺放故障標誌義務，還可能⾯臨最⾼新臺幣（下
同）9000元的罰鍰[22]，但如果是腳踏⾞（慢⾞）[23]，因為並⾮「汽⾞」駕駛⼈[24]，所以不會被處罰鍰。

如果因此造成他⼈於⼆次⾞禍死亡或受傷，還可能成⽴刑法第276條[25]過失致死罪、刑法第284條[26]過失傷
害罪。

四、結論

即使A、B騎的是機⾞和腳踏⾞，⼆⼈於⾞禍發⽣後，仍必須依規定[27]擺放故障標誌，⼆⼈卻違反注意義務，
導致C沒看到⽽撞上A、B橫躺路中的⾞輛，發⽣⼆次⾞禍⽽受傷，C可以請求A、B負共同侵權⾏為損害賠償的
連帶責任[28]。除了⺠事賠償責任，機⾞騎⼠A還可能有最⾼9000元罰鍰[29]的⾏政責任；A、B亦可能成⽴刑
法過失傷害罪[30]。

如果C是看到前⽅⾞禍急煞⾃摔，雖然沒有撞到，A、B的⾞，但如果可以證明A、B未擺放故障標誌與C⾃摔間
有因果關係[31]，C仍可請求A、B負連帶賠償責任。

註腳
   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69號刑事判決：「⾄『維護交通安全』，為本罪列⼊公共危險罪章之最終

理想，⾃不宜於『保護被害⼈之⼈⾝安全』之主要⽬的外為過度擴張之解釋，例如，因駕駛⼈於交通事故
發⽣後，未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在適當距離處豎⽴⾞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如道路交通事
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導致⼆次⾞禍死傷結果之發⽣，或已參與救護並協助被害
⼈就醫，但隱匿其真名或正確聯絡⽅式、謊報他⼈姓名或中途遁⾛等，若遽認均係逃逸⾏為，即有牴觸刑
法上之罪刑法定原則、不⾃證⼰罪原則、謙抑主義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慮（⾄是否因其未為適當防⽌設
施導致⼆次交通事故發⽣，涉有過失致⼈於死傷；或謊報駕駛⼈⾝分，有無另犯偽造⽂書或誣告他⼈犯罪
等罪嫌等，另當別論）。……然究否構成『逃逸』⾏為，尚須視個案具體情形綜合其他因素⽽為判斷，⾮
⼀有違反即認應成⽴『逃逸』⾏為（例如發⽣交通事故後，被害⼈已明顯死亡，已無救護之可能，駕駛⼈
雖停留現場，但無任何作為或處置，導致第⼆次⾞禍發⽣，或故意對到場員警隱瞞真實⾝分⽽藉故遁去等
，⾃得作為是否為『逃逸』⾏為評價之參考）。」
交通部⾼速公路局（2022），《國道⼆次事故防制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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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本辦法⽤詞，定義如下：⼀、道路交通事故：指⾞輛、動⼒機械
或⼤眾捷運系統⾞輛在道路上⾏駛，致有⼈受傷或死亡，或致⾞輛、動⼒機械、⼤眾捷運系統⾞輛、財物
損壞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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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8款：「本條例⽤詞，定義如下：……⼋、⾞輛：指⾮依軌道電⼒架設，
⽽以原動機⾏駛之汽⾞（包括機⾞）、慢⾞及其他⾏駛於道路之動⼒⾞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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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法律上如何認定「道路交通事故」，請參考：⿈正⿓（2023），《⾞禍後該怎麼做？不可不知的交
通事故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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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發⽣道路交通事故，駕駛⼈或肇事⼈應先為下列處置：⼀、
事故地點在⾞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
撤除。」

[5]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4條：「
I 前條第⼀款規定適當距離如下：
⼀、⾼速公路：於事故地點後⽅⼀百公尺處。
⼆、快速道路或最⾼速限超過六⼗公⾥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公尺處。
三、最⾼速限超過五⼗公⾥⾄六⼗公⾥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五⼗公尺處。
四、最⾼速限五⼗公⾥以下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三⼗公尺處。
五、交通壅塞或⾏⾞時速低於⼗公⾥以下之路段：於事故地點後⽅五公尺處。
II 前項各款情形，遇⾬霧致視線不清時，適當距離應酌予增加；其有雙向或多向⾞流通過，應另於前⽅或
周邊適當處所為必要之放置。」

[6]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98年度交上訴字第363號刑事判決：「本件國道⼀號中⼭⾼速公路178K＋035⾄
175K＋300北上⾞道於案發當時雖有⼯程進⾏中，並因⽽封閉部分⾞道，及因⾞牌號碼000-00號營業⽤
半聯結⾞機件故障⽽停⽌於該處路段之中線⾞道，⽽無法繼續⾏駛之情事存在，並有可能造成短暫⾞輛壅
塞之情形，致同案被告⼄○○最初於⾞輛後⽅1百公尺處擺放故障標誌不易之情形，然此⾞輛壅塞之情形
，既已在短時間內獲得即解除，⽽⾼速公路上之⼀般⾞輛既已回復⾄時速90⾄1百公⾥之⾼速⾏駛，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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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後⽅約25步處設置警⽰燈，⽽未及於前揭法規所要求1百公尺以上之距離設置，致使於故障⾞輛後⽅駕
駛營業⽤⼤客⾞之戊○○因疏於注意且反應不及，⾃後追撞該部故障⾞輛並造成被害⼈丙○○死亡，及被
害⼈⼄○○受傷，其應負過失之責任甚明。」

[7]

   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交上訴字第889號刑事判決：「況現場⼀⽚漆⿊，於快速道路之路邊以⼿
電筒指揮之效應應優於在⾞後放置無燈光之故障標誌，然本案依靠雙⿈燈及⼿電筒之亮度，仍均不⾜以使
被害⼈察覺前⽅事故，則被告於⾞後⽅放置⾞輛故障標誌之效益，即令⼈存疑。」

[8]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8款：「本條例⽤詞，定義如下：……⼋、⾞輛：指⾮依軌道電⼒架設，
⽽以原動機⾏駛之汽⾞（包括機⾞）、慢⾞及其他⾏駛於道路之動⼒⾞輛。」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條第1款：「慢⾞種類及名稱如下：⼀、⾃⾏⾞：
（⼀）腳踏⾃⾏⾞。
（⼆）電動輔助⾃⾏⾞：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為主，電⼒為輔，最⼤⾏駛速率在每⼩時⼆⼗五公⾥
以下，且⾞重在四⼗公⽄以下之⼆輪⾞輛。
（三）微型電動⼆輪⾞：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為主，最⼤⾏駛速率在每⼩時⼆⼗五公⾥以下，且⾞
重不含電池在四⼗公⽄以下或⾞重含電池在六⼗公⽄以下之⼆輪⾞輛。」

[9]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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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法院110年度簡字第40號⺠事判決：「按汽⾞發⽣故障不能⾏駛，應即設法移置於無礙交
通之處，在未移置前或移置後均應依下列規定豎⽴⾞輛故障標誌，⾞輛駛離現場時，應即拆除：⼆、在⾏
⾞時速逾40公⾥之路段，應豎⽴於⾞⾝後⽅30公尺⾄100公尺之路⾯上，⾞前適當位置得視需要設置，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4項第2款定有明⽂。⽽依該規則第2條第1項第1款之定義，該規則所稱之汽
⾞包含機⾞，故上揭規定於機⾞亦有適⽤。」

   臺灣臺南地⽅法院110年度交易字第742號刑事判決：「本件被告供稱事故發⽣後我將A⾞停靠前⽅路肩
，到旁邊店家借三⾓錐及警⽰燈擺在B⾞旁邊警⽰，我就打電話報警並通知救護⾞，……事故現場確實有
擺設三⾓錐等警⽰設施，……堪認被告於發⽣交通事故後，對於現場之處置並無違反上開交通事故處理辦
法之規定。」

[11]

   臺灣⾼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401號⺠事判決：「⾜⾒甲○○於第1次事故發⽣後，固然負有設置警告
設施之義務，惟其受傷嚴重，已無⼒為之，難認其對於丙⾞之追撞具有過失。系爭鑑定報告雖認甲○○未
依系爭規定設置警告設施亦為肇事原因之⼀，惟未考慮其當時⽋缺設置警告設施之能⼒，尚難據以認定甲
○○對於第2次事故之發⽣亦有過失。」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交上訴字第404號刑事判決：「被告甲○○所駕駛之系爭⼤貨⾞⾞頭經撞
擊後，確實呈現嚴重凹陷，⾞⾨變形等情，有系爭⼤貨⾞之⾞損照⽚附卷為憑（⾒相驗卷⼀第38⾴），
尚難期待被告甲○○經此嚴重撞擊後，猶能於短暫之10秒鐘內，即下⾞擺放故障標⽰以警⽰後⽅來⾞，故
被告甲○○於事發後未下⾞放置三⾓錐或其他故障標誌之部分，難認有過失。」

[12]

   臺灣桃園地⽅法院106年度交易字第180號刑事判決：「準此，被告將該⼤貨⾞駛停移置於路邊後，坐在
駕駛座之被告應可即時拿取放在副駕駛座之該警⽰標誌並開啟駕駛座⾞⾨下⾞，此段時間從寬以10秒計
算，接著其步⾏到該⼤貨⾞後⽅之時間以5秒計算，其再往後步⾏5公尺站定⽽豎⽴該警⽰標誌之時間從
寬以5秒計算，加上其當時並無任何不能如此作為之障礙，業如前述，堪認其⾃駛停移置該⼤貨⾞起，⾄
遲應能於25秒內履⾏上開豎⽴⾞輛故障標誌之法定義務……。綜上堪認，被告在駛停該⼤貨⾞後，有⾄
少2分鍾之充裕時間，可以到⾞後豎⽴⾞輛故障標誌，然被告明知有豎⽴⾞輛故障標誌之義務，且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下，仍未盡此義務，⾜認被告就此有應注意、能注意、卻不予注意之情事，依刑法第14條第1
項之規定，已構成過失。」

[13]

   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交上訴字第889號刑事判決：「是即便被告停⾞後，旋即先⾏前往其⾞輛
後⽅擺放⾞輛故障標誌，亦可能因當時之因應時間⾮常短促，⽽難以及時⾏⾄安全距離完成擺放故障標誌
以阻⽌憾事之發⽣，已難謂客觀上有充分時間⾜以讓被告避免本件⾞禍之發⽣。」

[14]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15]

   臺灣⾼等法院93年度交上易字第248號刑事判決：「第⼀次事故發⽣後，⼄○○既未開啟閃光警⽰燈，復
未思及應⽴即採⾏警⽰後⽅來⾞之必要措施，詎僅呆坐在⾞內駕駛座上，且⼆次事故之發⽣既仍相隔⼀段
時間，因之，倘⼄○○將此視為⾸要之務並迅即為之，當可及時在⾞後豎⽴明顯警⽰標誌，或可預促被告
適時注意及此⽽避免本件第⼆次⾞禍之發⽣，是以⼄○○在可為之情況下，竟違反前揭⾼速公路交通管制
規則之規定，雖堪認其就本件⾞禍之發⽣與有過失，然被告⾏為顯有過失，已如上述，仍不能因此解免被
告之刑責。」

[16]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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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之法律，致⽣損害於他⼈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為無過失
者，不在此限。」

[18]

   ⺠法第191條之2：「汽⾞、機⾞或其他⾮依軌道⾏駛之動⼒⾞輛，在使⽤中加損害於他⼈者，駕駛⼈應
賠償因此所⽣之損害。但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19]

   ⺠法第185條第1項：「數⼈共同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
者亦同。」

[20]

   臺灣⾼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395號⺠事判決：「甲○○於事故發⽣等候處理期間，未樹⽴⾞輛故障
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係請⼄○○在⾞後擺放⾞輛故障標誌，⼄○○則將⾞輛故障標誌置放在距離
其⾞輛5⾄10公尺之處……按汽⾞在⾏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駛且無法滑離⾞道
時，除顯⽰危險警告燈外，應在故障⾞輛後⽅100公尺以上處設置⾞輛故障標誌，同時應即通知該管公路
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處理……詎甲○○及⼄○○疏未注意及此，僅推由⼄○○將⾞輛故障標誌置放在
距離其⾞輛5⾄10公尺之處，使嗣後駛來之丙○○因此減少發現前⽅⾞道上停⽌⾞輛之反應時間，對於本
件事故之發⽣及造成系爭⾞輛之損害⾃有過失……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數⼈共同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因執⾏職務，不法侵害他⼈之權利
者，由僱⽤⼈與⾏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第188條第
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本件丁○○所有之系爭⾞輛（編按：即甲○○所駕駛的⾞輛），因⼄○○、丙○○
、甲○○上開過失致毀損，兩者核具相當因果關係，依前揭規定其3⼈應負侵權⾏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

[2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1項、第3項：「
I 汽⾞駕駛⼈駕駛汽⾞肇事，無⼈受傷或死亡⽽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逃逸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個⽉⾄三個⽉。……
III 汽⾞駕駛⼈駕駛汽⾞肇事致⼈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
，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及現場痕跡證據，違反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但肇事致⼈受傷
案件當事⼈均同意時，應將肇事汽⾞標繪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

[2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條第1款。[23]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本規則⽤詞，定義如下：汽⾞：指在道路上不依軌道或電⼒架線
⽽以原動機⾏駛之⾞輛（包括機⾞）。」

[24]

   中華⺠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25]

   中華⺠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元以下罰⾦；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

[26]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1款。[27]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法第191條之2、⺠法第185條第1項。[28]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第1項、第3項。[29]

   中華⺠國刑法第284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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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次⾞禍，警告標⽰，⾞禍，機⾞⾞禍，腳踏⾞⾞禍

   臺灣基隆地⽅法院112年度基簡字第289號⺠事判決：「被告竟未依標線之指⽰⾏駛，⼜於變換⾞道時，
未讓直⾏⾞先⾏，亦未注意安全距離，致原告緊急剎⾞⽽因此失控⾃摔⽽肇事，其就系爭事故之發⽣顯有
過失，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對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之注意，且原告確係因系爭事故受有前揭損害
，是被告之過失⾏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被告⾃應對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
⾏為損害賠償責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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